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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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股权转让

及股权托管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释义：

如无特殊说明，在本公告中，以下简称代表含义如下：

“本公司”或“鞍钢股份” 即指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莆田公司” 即指鞍钢冷轧钢板（莆田）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８０％

股权；

“天铁公司” 即指天津鞍钢天铁冷轧薄板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５０％

股权；

“鞍钢集团” 即指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国贸公司” 即指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

“本次资产置换” 即指本公司拟以其持有的莆田公司

８０％

股权与鞍钢集团下属的国贸公司内贸业务整体资产（含

９

家内贸子公司的股权）进行置换；

“本次股权转让” 即指本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天铁公司

４５％

股权转让给鞍钢集团；

“本次股权托管” 即指本次资产置换完成后，国贸公司、鞍钢集团将其届时将持有的莆田公司和天铁公司股权委托

给本公司管理；

“中联评估” 即指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一家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

“国务院国资委” 即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评估基准日” 即指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资产置换协议》” 即指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与国贸公司签署的《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与鞍钢股份有

限公司资产置换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 即指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与鞍钢集团签署的《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关

于天津鞍钢天铁冷轧薄板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托管协议》” 即指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与鞍钢集团、国贸公司签署的《托管协议》；

“国贸沈阳” 即指沈阳鞍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贸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国贸天津” 即指天津鞍钢国际北方贸易有限公司，国贸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国贸上海” 即指上海鞍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贸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国贸成都” 即指成都鞍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贸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国贸广州” 即指广州鞍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贸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潍坊加工配送公司” 即指鞍钢潍坊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国贸公司持有其

５１％

股权；

“上海加工公司” 即指上海鞍钢钢材加工有限公司，国贸公司持有其

５１％

股权；

“沈阳加工配送公司” 即指鞍钢沈阳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国贸公司持有其

７０％

股权；

“天津加工配送公司” 即指天津鞍钢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国贸公司持有其

５１％

股权；

“中瑞岳华” 即指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一家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报告》” 即指中瑞岳华为本次资产置换、本次股权转让之目的出具的一系列《审计报告》，具体包括《鞍钢

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内贸业务整体资产模拟合并财务报表专项审计报告（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７４

号）》、《鞍钢冷轧

钢板（莆田）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６３

号）》、《天津鞍钢天铁冷轧薄板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中瑞

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６２

号）》、《天津鞍钢天铁冷轧薄板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瑞岳华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３７６４

号）》、《鞍钢冷轧

钢板（莆田）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瑞岳华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３７６５

号）》；

“《国贸公司内贸业务整体 即指中联评估为本次资产置换、本次股

资产评估报告》” 权转让之目的出具的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与鞍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项目鞍钢集团国际经济

贸易公司内贸业务整体资产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８４８

号）；

“《莆田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即指中联评估为本次资产置换、本次股 权转让之目的出具的《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与鞍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项目鞍钢冷轧钢板（莆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８４７

号）；

“《天铁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即指中联评估为本次资产置换、本次股 权转让之目的出具的《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拟购买鞍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天津鞍钢天铁冷轧薄板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８４６

号）；

“《资产评估报告》” 即指中联评估为本次资产置换、本次股权转让之目的出具的一系列《资产评估报告》，具体包括

《《国贸公司内贸业务整体资产评估报告》、《莆田公司资产评估报告》、《天铁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元”、“万元”和“亿元” 本公告中均指人民币，特殊说明除外。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拟以其持有的莆田公司

８０％

的股权与国贸公司内贸业务整体资产（含

９

家内贸子公司的股权）进行置换，鞍钢

集团同时收购本公司持有的天铁公司

４５％

股权，国贸公司、鞍钢集团将其届时持有的莆田公司和天铁公司股权委托给本公司

管理。由于鞍钢集团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亦系国贸公司的唯一出资人，本次资产置换、本次股权转让及本次股权托管构成本公

司关联交易。

●

本次资产置换及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以中联评估为本次资产置换及本次股权转让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记载的评

估结果为基础，并以国务院国资委的备案情况为准。

●

本次资产置换及本次股权转让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本次资产置换及本次股权转让尚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对相关资产评估结果的备案； 该等呈报事项能否获得备案

／

批

准、获得备案

／

批准的时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本公告不构成对本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对于根据

本公告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 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同时提请投资者注意查阅本次关联交易的附属文

件。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内容

为了完善公司的销售体系，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在大股东的支持下，拟通过资产置换将鞍钢集

团的部分优质资产注入本公司，并将本公司部分资产转让给鞍钢集团。

本公司已就本次资产置换与国贸公司达成一致，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与国贸公司签署《资产置换协议》。 本公司已就

本次股权转让与鞍钢集团达成一致，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与鞍钢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本公司已就本次股权托管与鞍

钢集团、国贸公司达成一致，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与鞍钢集团、国贸公司签署《托管协议》。

１

、本次资产置换本公司拟置出资产

本公司拟置出资产为本公司所持莆田公司

８０％

的股权。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莆田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于评估基准日莆田公司

８０％

股权对应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１１３

，

９８９．５６

万

元。 最终作价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值为准。

２

、本次资产置换本公司拟置入的资产

（

１

）国贸公司内贸业务整体资产

拟置入本公司的资产包括国贸公司本部的内贸业务整体资产，其基本情况如下：

国贸公司内贸业务主要承担鞍钢自产和国内钢铁产品的采购销售业务。

（

２

）国贸公司所持

９

家内贸子公司的股权

本次资产置换拟置入本公司的资产包括国贸公司的

９

家内贸子公司的股权，其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出让方 交易标的 标的股权

１

国贸公司 国贸沈阳

１００％

２

国贸公司 国贸天津

１００％

３

国贸公司 国贸上海

１００％

４

国贸公司 国贸成都

１００％

５

国贸公司 国贸广州

１００％

６

国贸公司 潍坊加工配送公司

５１％

７

国贸公司 上海加工公司

５１％

８

国贸公司 沈阳加工配送公司

７０％

９

国贸公司 天津加工配送公司

５１％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国贸公司内贸业务整体资产评估报告》，于评估基准日国贸公司内贸业务整体资产对应净资产的

评估值为

９９

，

１７６．８７

万元。 最终作价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值为准。

３

、本次股权转让拟转让股权

本公司拟转让资产为本公司所持天铁公司的

４５％

的股权。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国贸公司内贸业务整体资产评估报告》，于评估基准日天铁公司

４５％

股权对应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１１８

，

１３５．４９

万元。 最终作价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值为准。

４

、本次资产置换、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股权托管

本次资产置换、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国贸公司和鞍钢集团将分别拥有莆田公司

８０％

股权和天铁公司

４５％

股权。 为便于

经营管理，经协商，本公司与国贸公司、鞍钢集团达成一致，将届时国贸公司和鞍钢集团分别拥有的莆田公司

８０％

股权和天铁

公司

４５％

股权由本公司进行托管。 托管费用预计每年不超过

３００

万元。

（二）本次资产置换、本次股权转让及本次股权托管构成关联交易的说明

截至公告日，鞍钢集团持有本公司

６７．２９％

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鞍钢集团是国贸公司的唯一出资人。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资产置换、本次股权转让及本次股权托管构成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对本次资产置换、本次股权转让及本次股权托管的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与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进行资产置换的议案》、《关于公司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进行股权转让的议案》、《关于公司托

管鞍山钢铁集团公司、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下属部分公司股权的议案》。本次资产置换、本次股权转让及本次股权托管

涉及本公司与鞍钢集团、国贸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晓刚先生、于万源先生回避了表决。 本次资产置换、本次股权转让

及本次股权托管在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取得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事前认可；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亦在董事会

审议过程中，对本次资产置换、本次股权转让及本次股权托管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本次资产置换、本次股权转让及本次股权托管尚待获得的批准

本次资产置换、本次股权转让及本次股权托管累计交易金额约为

３３１

，

６０１．９２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４９％

，因此该三项事宜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本次资产置换、本次股权转让及本次股权托管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

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等议案的投票权。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资产置换及本次股权转让尚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和其对资产

评估结果的备案。

（五）本次资产置换、本次股权转让和

／

或本次股权托管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资产置换、本次股权转让和

／

或本次股权托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六）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本公司与鞍钢集团（含国贸公司）之间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累计约

２７８．７１

亿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资产置换的关联方为国贸公司，本次股权转让的关联方为鞍钢集团，本次股权托管的关联方为鞍钢集团、国贸公司。

１

、鞍钢集团的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

法定代表人：张晓刚

注册资金：

１

，

０７９

，

４１６

万元

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２１０３０３２４１４２００１４

主要业务：主要从事铁矿锰矿，金属，非金属矿，铁原、精矿购销，加工，耐火土石，黑色金属，钢压延制品，金属制品（不含

专营），合金与金属材料，钢、铁、钒、钛、焦销售等。

本次股权转让和本次股权托管的关联方鞍钢集团持有本公司

６７．２９％

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鞍钢集团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１

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达到

７

，

９５９

，

８９３．８０

万元、

１３

，

８９０

，

２８８．７４

万元和

１４

，

５４６

，

３８８．４９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 鞍钢集团净资产为

９

，

５９４

，

７９９．６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 鞍钢集团营业收入为

１４

，

５４６

，

３８８．４９

万元， 净利润为

－１５５

，

２５６．１７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鞍钢集团净资产（未经审计）为

８

，

６２０

，

４８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份，鞍钢集团营业

收入（未经审计）为

１１

，

７９０

，

５９４．００

万元，净利润（未经审计）为

－８０８

，

９３４．００

万元。

２

、国贸公司的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南中华路

３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张晓刚

注册资金：

１１９

，

５４４

万元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２１０３０２２４１４２３７２５

主要业务：主要从事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国家规定的专营进出口商品和

国家禁止进出口等特殊商品除外，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等。

兼营：仓储（不含危险品）、商务代理等。

出资人：鞍钢集团

本次资产置换及本次股权托管的关联方国贸公司的唯一出资人为鞍钢集团，国贸公司构成本公司关联关系。

国贸公司最近三年经营情况良好，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１

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达到

３

，

７１９

，

２９５．１６

万元、

４

，

５２７

，

４９４．３７

万元和

４

，

４４５

，

１５１．３９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国贸公司净资产为

２９４

，

７４９．６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国贸公司营业收入为

４

，

４４５

，

１５１．３９

万元，

净利润为

４１

，

２９５．３２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国贸公司净资产（未经审计）为

２８１

，

８３６．５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份，国贸

公司营业收入（未经审计）为

２

，

９１５

，

６３９．９８

万元，净利润（未经审计）为

２４

，

４４７．２８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资产置换的置出资产是本公司所持有的莆田公司

８０％

股权，置入资产为国贸公司内贸业务整体资产（含国贸公司所

持

９

家内贸子公司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为本公司所持有的天铁公司

４５％

股权。

上述资产和股权上未设定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权利限制情况， 亦不存在现有或潜在的涉及上述资产和股权的重大诉

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本公司不存在为莆田公司、天铁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不存在委托该两家子公司理财的情况，也不存在该两家子公司占

用本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一）本公司拟置出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持有的莆田公司

８０％

的股权

（

１

）莆田公司基本情况

莆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５

日在福建省莆田市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目前本公司持有莆田公司

８０％

的股权，福建

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莆田公司

１０％

的股权。

本公司拟将持有的莆田公司

８０％

的股权置换给国贸公司。

（

２

）主要业务情况

莆田公司主要从事黑色金属压延加工，钢材轧制的副产品、冶金零部件的生产制造，销售钢材产品，钢材产品的加工及相

关服务等业务。

（

３

）主要财务数据

中瑞岳华对莆田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止

１０

个月期间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

具了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６３

号、中瑞岳华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３７６５

号《审计报告》。 莆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项目

２０１２－１０－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３４５

，

９０４．４２ ２７８

，

１６６．１７ １８１

，

１２９．８９

负债合计

２０４

，

４５２．８６ １６０

，

１９２．１８ １０１

，

７６３．７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４１

，

４５１．５６ １１７

，

９７３．９９ ７９

，

３６６．１４

收入利润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总收入

－ － －

营业利润

－６

，

５７７．８２ －２

，

０７９．２９ －５９６．０２

利润总额

－６

，

５３８．４５ －２

，

０６７．４９ －６３３．８６

净利润

－６

，

５３８．４５ －１

，

３９２．１５ －６３３．８６

现金流量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

，

８１０．７５ －１

，

４０５．７０ ３

，

０５８．５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５

，

７４０．２２ －８９

，

６４３．９９ －１７８

，

１９６．１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１

，

５３５．５５ ８６

，

９０１．１６ １８６

，

７３７．０５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２

，

１６８．４０ －４

，

１４８．５３ １１

，

５９９．４４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２－１０－３１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负债率

５９．１１％ ５７．５９％ ５６．１８％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４．６２％ －１．１８％ －０．８０％

（

４

）资产评估情况

中联评估就本次资产置换所涉及的莆田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的《莆田公司资

产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

于评估基准日，莆田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４２

，

４８６．９５

万元，与账面值

１４１

，

４５１．５６

万元比较，增值

１

，

０３５．３９

万

元，增值率

０．７３ ％

。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本公司持有的莆田公司

８０％

股权对应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１１３

，

９８９．５６

万元。

（

５

）评估方法的选择

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企业价值评估可以采用收益法、市场法、资产基础法三种方法。

本次无法在市场上交易过的企业中寻找到与被评估企业相类似的交易案例， 无法通过对其价值进行比较和调整修正得

出被评估企业的价值，即无法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莆田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目前其

１４５０

冷轧生产线尚处在建设阶段，设计规模为年产冷轧产品

１００

万吨。 受宏观经济环

境影响，近年来家电、汽车、房地产等钢材的主要下游行业投资增速放缓，未来几年国内钢材市场的发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 同时考虑到莆田公司尚未正式投产运营，其产品未来的市场竞争力以及公司未来经营管理状况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未来的盈利水平很难进行合理预测，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收益法。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确定只选择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

６

）莆田公司其他股东同意情况

就本次资产置换涉及的莆田公司

８０％

股权转让给国贸公司事宜， 已经取得莆田公司其他股东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

司、莆田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同意相关股权转让并放弃优先受让权的承诺函。

（二）本公司拟置入资产的基本情况

（

１

）资产概况及主要业务情况

本公司拟置入的资产为国贸公司内贸业务整体资产（含国贸公司所持

９

家内贸子公司的股权），合并口径账面资产总计

３４６

，

９１８．７９

万元、负债合计

２６６

，

０４３．７７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７２

，

８９７．０８

万元。 具体包括流动资产

３３２

，

２５３．５３

万

元，非流动资产

１４

，

６６５．２６

万元；流动负债

２５０

，

５５５．９１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拟置入资产的合并口径账面净值为

７２

，

８９７．０８

万元。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国贸公司内贸业务整体资产评估报告》，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上述置入资产评估值

为

９９

，

１７６．８７

万元。

拟置入的国贸公司

９

家内贸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设立时间 设立地点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国贸沈阳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沈阳市

主要从事金属材料及制品、建筑材料、机械

电子设备、电气设备、仪器仪表、炉料、铁矿

石、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耐

火材料销售等业务。

３００

万元

国贸天津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北京市

主要从事购销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

备，电器设备，仪器仪表，炉料，铁矿石，精矿

粉及相关信息咨询服务等业务。

３００

万元

国贸上海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４

日

上海市

主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金属材

料及制品、冶金焦化化工产品、炉料、建筑材

料、机电产品、机电五金的销售。

３００

万元

国贸成都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成都市

主要从事销售金属材料及制品、建材（不含

危险化学品）、机械、仪器仪表、炉料、铁矿

石、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电

子产品、钢铁生产所需原料（不含煤炭）、耐

火材料及企业管理信息咨询等业务

３００

万元

国贸广州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

日 广州市

主要从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批发、零

售贸易等业务。

３００

万元

潍坊加工配送

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

潍坊市 主要从事销售、加工、配送钢材等业务。

５９０

万元

上海加工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上海市

主要从事钢材加工及销售，金属原材料、机

电设备、建材、木材、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及

产品（除危险品）销售及仓储等业务。

１０００

万元

沈阳加工配送

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沈阳市 主要从事钢材加工、仓储、配送等业务。

４８００

万元

天津加工配送

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天津市

主要从事钢材销售，钢材加工，钢材仓储，吊

装搬倒等业务。

４３４７

万元

拟置入的国贸公司的

９

家内贸子公司的主要股东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主要股东 股权比例

国贸沈阳 国贸公司

１００％

国贸天津 国贸公司

１００％

国贸上海 国贸公司

１００％

国贸成都 国贸公司

１００％

国贸广州 国贸公司

１００％

潍坊加工配送公司

国贸公司

５１％

潍坊市钢联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４９％

上海加工公司

国贸公司

５１％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

沈阳加工配送公司

国贸公司

７０％

鞍钢新轧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天津加工配送公司

国贸公司

５１％

天津市金属材料总公司

４９％

（

２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项目

２０１２－１０－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未经审计）

资产总计

３４６

，

９１８．７９ ３０５

，

２３３．１６ ３２４

，

６８１．８１

负债合计

２６６

，

０４３．７７ ２１５

，

９０１．０８ ２５３

，

８４７．６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７２

，

８９７．０８ ８１

，

３９０．００ ６４

，

６２２．３１

收入利润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未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１

，

４９８

，

１０６．１１ ２

，

０４２

，

４１１．５４ ２

，

２０９

，

２２５．５２

营业利润

１３

，

２８４．３６ ２２

，

９４９．０３ ２３

，

０５０．８８

利润总额

１３

，

４８９．８３ ２３

，

３０９．６６ ２３

，

５１３．５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０

，

５６６．５４ １６

，

７６７．６９ １７

，

６８４．７０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２－１０－３１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未经审计）

资产负债率

７６．６９％ ７０．７３％ ７８．１８％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５０％ ２０．６０％ ２４．９７％

（

３

）资产评估情况

中联评估就本次资产置换所涉及的国贸公司内贸业务整体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的《国贸公

司内贸业务整体资产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评估方法采用收益法。

于评估基准日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的内贸业务整体资产评估价值为

９９

，

１７６．８７

万元， 账面值

７０

，

７０５．５７

万元，评

估增值

２８

，

４７１．３０

万元，增值率

４０．２７％

。

（

４

）评估方法的选择与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针对评估对象为国贸公司内贸业务的整体资产， 其整体价值主要体现为营销渠道、 客户资源及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价

值，资产基础法只是有型资产的构建成本，不能充分体现上述无形资产的价值，收益法以判断整体资产的获利能力为核心，能

够更为客观的反映此内贸业务整体资产的所有者权益价值。评估机构充分考虑了上述各种因素后，确定本次资产置换行为以

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的参考。

收益法以判断整体资产的获利能力为核心，更为客观的反映此内贸业务整体资产所蕴含的上述无形资产价值。

（

５

）相关目标公司其他股东同意情况

就本次资产置换涉及的天津加工配送公司、上海加工公司、沈阳加工配送公司及潍坊加工配送公司股权转让给本公司事

宜，已取得各自公司其他股东同意相关股权转让并放弃优先受让权的承诺函。

（三）本次股权转让本公司拟转让的股权情况

本公司持有的天铁公司

４５％

的股权

（

１

）天铁公司基本情况

天铁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在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３７

亿元，本公司与天津天铁冶金集团有限

公司分别持有天铁公司

５０％

股权。

本公司拟将持有的天铁公司

５０％

的股权中

４５％

的股权转让给鞍钢集团。

（

２

）主要业务情况

天铁公司主要从事钢压延深加工，冷轧板、镀锌板、彩涂板生产、加工、销售；冶金设备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不含中介），进

出口业务等业务。

（

３

）主要财务数据

中瑞岳华对天铁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止

１０

个月期间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

具了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６２

号、中瑞岳华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３７６４

号《审计报告》。 天铁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项目

２０１２－１０－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７８７

，

８２８．６５ ７８４

，

２１２．３６ ８２３

，

８６０．９３

负债合计

５６４

，

３７３．０６ ５２６

，

７２４．２２ ６１９

，

９４４．４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２３

，

４５５．５９ ２５７

，

４８８．１４ ２０３

，

９１６．５１

收入利润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２５６

，

６５２．２９ ２９８

，

９５４．６９ ４８５

，

２７６．８２

营业利润

－４５

，

１９５．３２ －４５

，

４５３．４７ －２０

，

４１８．４２

利润总额

－４５

，

１４２．６６ －４５

，

４０１．９５ －２０

，

４２６．３５

净利润

－３４

，

０３２．５５ －３５

，

０２８．３７ －１５

，

２８９．４５

现金流量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３７６．１４ ９０

，

２１９．３８ ２９

，

２７８．７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０９０．３６ －４５

，

４５３．０６ －７６

，

１２２．４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５８３．４２ －５０

，

０２３．２９ ３６

，

０８４．９７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８

，

８８３．０７ －５

，

２５６．９７ －１０

，

７５８．７０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２－１０－３１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负债率

７１．６４％ ６７．１７％ ７５．２５％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２３％ －１３．６０％ －７．５０％

（

４

）资产评估情况

中联评估就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天铁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的《天铁公司资

产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 于评估基准日，天铁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为

２６２

，

５２３．３２

万元，与账面值

２２３

，

４５５．５９

万元比较，增值

３９

，

０６７．７３

万元，增值率

１７．４８ ％

。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本公司持有的天铁公司

４５％

股权对应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１１８

，

１３５．４９

万元。

（

５

）评估方法的选择及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企业价值评估可以采用收益法、市场法、资产基础法三种方法。

因为本次无法在市场上交易过的企业中寻找到与被评估企业相类似的交易案例， 无法通过对其价值进行比较和调整修

正得出被评估企业的价值，即无法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由于被评估企业正处在由工程项目建设转向生产经营的过渡期，产品尚处于市场开拓阶段，品牌知名度有待提高，市场

占有率较低。 未来年度伴随市场对于国内经济增速放缓预期的增强，钢铁相关行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同时考虑到

天津鞍钢天铁冷轧薄板有限公司自身的发展阶段， 其产品未来的市场竞争力以及经营管理者改善现有经营状况的能力均具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未来的盈利水平很难进行合理预测，本次评估未采用收益法。

综上，本次评估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该部分资产增值的主要原因是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 由于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需要，对城区的土地进行了大量开

发投资建设，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土地的利用效率提高，促使土地发生增值；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说，

土地的供给是有限的，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征地成本及土地开发成本增加，从而使地

价上涨，故土地发生增值。

天铁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取得现厂区用地，于评估基准日账面净值

８

，

４２８．８１

万元，评估值

３５

，

３４７．２３

万元，增值

２６

，

９１８．４２

万

元。

（

６

）天铁公司其他股东同意情况

本公司已根据天铁公司章程要求， 就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天铁公司

４５％

股权转让给鞍钢集团事宜书面通知了天铁公司

另一股东天津天铁冶金集团有限公司。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资产置换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与国贸公司签署了《资产置换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

１

、协议双方：国贸公司和本公司；

２

、置换标的：国贸公司本部内贸业务整体资产及

９

家内贸子公司股权，分别为：国贸沈阳

１００％

股权、国贸天津

１００％

股

权、国贸上海

１００％

股权、国贸成都

１００％

股权、国贸广州

１００％

股权、潍坊加工配送公司

５１％

股权、上海加工公司

５１％

股权、沈

阳加工配送公司

７０％

股权、天津加工配送公司

５１％

股权；与本公司所持莆田公司

８０％

股权；

３

、置换作价：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之转让价格依据评估值确定，国贸公司本部内贸业务整体资产及

９

家内贸子公司股权

评估值

９９

，

１７６．８７

万元，莆田公司

８０％

股权评估值

１１３

，

９８９．５６

万元，置换差价

１４

，

８１２．６９

万元，由国贸公司支付给本公司；最

终作价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值为准。

４

、交割安排：双方应自协议生效日起即开始办理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交割，并于协议生效当月最后一天（“交割日”）前办

理完毕，国贸公司将置换差价于交割后三十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给本公司；

５

、过渡期损益安排：双方同意并确认，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在过渡期间因实现利润等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或因经营亏损

等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均由原产权方享有或承担。 双方同意以交割日为审计基准日对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进行过渡期间补

充审计，并根据以交割日为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与以评估基准日为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的差额，确定双方

各自应承担或享有的过渡期间损益的具体金额并确定相互补偿事宜；

６

、协议生效：协议经双方签署并取得以下批准后生效：

（

ａ

） 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对本次资产置换的批准；

（

ｂ

） 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对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评估结果的备案；

（

ｃ

） 国贸公司取得其内部有权机关的批准；

（

ｄ

） 本公司董事会的批准；

（

ｅ

） 本公司就所涉交易遵守其上市地上市规则要求的公告及其它适用规定， 并获股东大会及独立股东于股东大会上批

准所涉交易。

（二）《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与鞍钢集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

１

、协议方：本公司及鞍钢集团；

２

、转让标的：天铁公司

４５％

的股权（“标的股权”）；

３

、转让价格：标的股权之转让价格依据评估值确定，评估值为

１１８

，

１３５．４９

万元；最终价格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

值为准。

４

、交割安排：双方应自协议生效日起即开始办理标的股权及标的股权交割，鞍钢集团于协议生效当月最后一日后三十个

工作日内将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给本公司；

５

、过渡期间损益安排：双方同意并确认，标的股权在过渡期间因实现利润等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或因经营亏损等原因而

减少的净资产均由转让方享有或承担。双方同意以交割日为审计基准日对标的股权进行过渡期间补充审计，并根据以交割日

为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与以评估基准日为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的差额， 确定转让方应该承担或享有的过

渡期间损益的具体金额并确定协议一方对另外一方的补偿事宜。 ；

６

、协议生效：协议由各方签署并取得以下批准后生效：

（

ａ

） 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对本次股权转让的批准；

（

ｂ

） 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对标的股权评估结果的备案；

（

ｃ

） 鞍钢集团取得其内部有权机关的批准；

（

ｄ

） 本公司董事会的批准；

（

ｅ

） 本公司就所涉交易遵守其上市地上市规则要求的公告及其它适用规定， 并获股东大会及独立股东于股东大会上批

准所涉交易。

（三）《托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与鞍钢集团、国贸公司签署了《托管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

１

、协议各方：鞍钢集团、国贸公司和本公司；

２

、托管标的：鞍钢集团届时将持有的天铁公司

４５％

股权以及国贸公司届时将持有的莆田公司

８０％

股权；

３

、托管期限：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

、委托管理费标准：本公司因履行托管义务而实际发生

／

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本公司指派的管理人员的差旅费（包

括交通、食宿费用等）、通讯、工资等，前述费用由鞍钢集团、国贸公司直接承担或实报实销并按年度支付给本公司；

５

、协议生效：协议经双方签署并在《资产置换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下的交割日当日起生效。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本公司与国贸公司双方同意，双方拟置换的资产价值将根据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值确定。根据中联评估的评估结

果，国贸公司拟置换给本公司的国贸公司内贸业务整体资产（含国贸公司所持

９

家内贸子公司的股权）价值

９９

，

１７６．８７

万元人

民币， 本公司拟置换给国贸公司的莆田公司

８０％

的股权股权价值为

１１３

，

９８９．５６

万元人民币， 置换差价

１４

，

８１２．６９

万元人民

币。 此等置换差价，在《资产置换协议》下，由国贸公司支付给本公司。

本公司与鞍钢集团双方同意，本公司拟转让的股权价值将根据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值确定。根据中联评估的评估

结果，本公司拟转让给鞍钢集团的天铁公司

４５％

的股权价值

１１８

，

１３５．４９

万元人民币。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１

、本次资产置换的人员安排

本公司与国贸公司同意，根据“人随业务和资产走”的原则，交割日后，国贸公司内贸业务整体资产（包括

９

家内贸子公

司）职工和人员中与国贸公司签署劳动合同的，于交割日应当与本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相应劳动和社会保险关系亦变更至本

公司。莆田公司职工的劳动合同关系不因本次置换发生变动。莆田公司将继续履行其与职工及其他相关人员已签订的劳动合

同，该等职工和人员的劳动和社会保险关系继续保留在莆田公司。

本公司与鞍钢集团同意，交割日后，天铁公司职工的劳动合同关系不因本次交易发生变动。 天铁公司将继续履行其与职

工及其他相关人员已签订的劳动合同，该等职工和人员的劳动和社会保险关系继续保留在天铁公司。

２

、关联交易

本次资产置换完成后，通过置入国贸公司内贸业务整体资产，鞍钢集团的钢材内贸销售业务整体资产已注入本公司。 因

此，本公司与鞍钢集团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也将发生一些变化。 主要变化如下表：

变化 交易类别 项目 变化原因

减少的关联交易

鞍钢集团向本公司提供

的支持性服务

内销代理

国贸内销业务进入本公司，鞍钢集团原为本公

司提供内销代理将不再发生。

增加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向鞍钢集团供应

的产品

钢坯、钢材

莆田公司、天铁公司进入鞍钢集团，本公司将

因此向鞍钢集团增加钢坯钢材的供应。

综合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变化，预计本次资产置换完成后，本公司与鞍钢集团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量将会有所减少。

因此，不会影响本公司与鞍钢集团已签署的《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的执行。 本公司仍会向鞍钢集团出售

部分钢材，用于鞍钢集团自用等。

除上述安排外，其他关联交易将在互惠互利基础上双方按照市场定价原则协商确定，并履行有关信息披露。

３

、同业竞争

莆田公司由于地域上与本公司相距遥远，且与本公司拥有不同的销售区域，因此不构成同业竞争。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天铁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天津天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５０％

股权、鞍钢集团持有

４５％

股权、本公司持有

５％

股权，鞍钢集团与本公

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本次资产置换完成后，国贸公司剩余资产为外贸进出口业务和国内原材料采购业务及物流业务资产，将主要从事国际贸

易业务，以及为鞍钢集团下属其他公司提供相关贸易业务，与本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六、本次资产置换、本次股权转让及本次股权托管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置换、本次股权转让及本次股权托管完成后，本公司将拥有了完善的内贸销售体系，具有全方位的内贸销售网

络，提升了公司的市场销售能力，使公司能够更快捷地应对市场变化，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天铁公司、莆田公司远离公司本部生产基地，与公司生产经营缺乏协同效应。

置出和转让天铁公司、莆田公司不会对本公司的主营业务造成影响。

本次资产置换、本次股权转让及本次股权托管按照正常商务条款或比正常商务条款为佳的条款实施，公平合理，有利于

本公司发展，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七、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意见

《关于公司与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进行资产置换的议案》、《关于公司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进行股权转让的议案》、

《关于公司托管鞍山钢铁集团公司、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下属部分公司股权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获得了独立

非执行董事的认可，独立非执行董事亦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就上述议案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

交易遵循了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法定程序。

２

、 本次关联交易之交易价格均以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列示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 定价原则公平、合

理；本次关联交易在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所涉及的相关协议条款公平、合理；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未

来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３

、公司委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鞍钢冷轧钢板（莆田）有限公司、天津鞍钢天铁冷轧薄板有限公司、

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内贸业务整体资产（含国贸公司所持

９

家内贸子公司的股权）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一家合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其编制审计报告的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其出具的审计报告合法有效。

４

、公司委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鞍钢冷轧钢板（莆田）有限公司、天津鞍钢天铁冷轧薄板有限公司、鞍钢集团国

际经济贸易公司内贸业务整体资产（含国贸公司所持

９

家内贸子公司的股权）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评估报告。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评估机构，其编制评估报告的程序符合有关规

定，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合法有效。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３

、《资产置换协议》；

４

、《股权转让协议》；

５

、《托管协议》；

６

、中瑞岳华出具的《审计报告》；

７

、中联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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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以书面形式召开。 公司现有董事

８

人，出席会议的

董事

８

人，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一、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关于公司与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进行资产置换的

议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张晓刚先生、于万源先生对此事项回避了表决。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具体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鞍钢

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股权转让及股权托管暨关联交易公告》

议案二、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关于公司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进行股权转让的议案》。 该

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张晓刚先生、于万源先生对此事项回避了表决。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具体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鞍钢股

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股权转让及股权托管暨关联交易公告》

议案三、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关于公司托管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下属部分公司股权的议

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张晓刚先生、于万源先生对此事项回避了表决。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具体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鞍钢股

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股权转让及股权托管暨关联交易公告》。

议案四、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一、议案二。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将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一、议案二、议案三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独立董事均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

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经过认真地审阅及审慎地调查，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和关联事项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１

、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就上述议案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

交易遵循了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法定程序。

２

、 本次关联交易之交易价格均以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列示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 定价原则公平、合

理；本次关联交易在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所涉及的相关协议条款公平、合理；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未

来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３

、公司委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鞍钢冷轧钢板（莆田）有限公司、天津鞍钢天铁冷轧薄板有限公司、

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内贸整体资产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 中

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一家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其编制审计报告的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其出

具的审计报告合法有效。

４

、公司委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鞍钢冷轧钢板（莆田）有限公司、天津鞍钢天铁冷轧薄板有限公司、鞍钢集团国

际经济贸易公司内贸整体资产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

司是一家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评估机构，其编制评估报告的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本次董事会决议；

２

、本次独立董事事前意见和独立董事意见；

３

、《资产置换协议》

４

、《股权转让协议》；

５

、《托管协议》；

６

、中瑞岳华出具的《审计报告》；

７

、中联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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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３．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时整。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召开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将同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公司

Ａ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

Ａ

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

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及见证律师；

（

２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营业时间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

有本公司

Ａ

股股份的股东；

（

３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下午，香港联合交易所营业时间结束时在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

Ｈ

股股份的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但需要授权人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

７．

会议召开地点：鞍钢东山宾馆会议室（中国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东风街

１０８

号）。

８．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知。

９．

若公司在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前未能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备案，公司将另行公告延迟本次股东大会。

二、会议审议事项

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如下事项：

１

、审议《关于本公司与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进行资产置换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本公司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进行股权转让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本公司托管鞍山钢铁集团公司、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下属部分公司股权的议案》。

以特殊决议案方式审议如下事项：

４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 股权转让及股权托管暨关

联交易公告》及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股东需持公司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公众股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 股东

帐户卡办理登记，委托出席者需要持授权委托书，也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２

、登记地点：中国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千山西路

１

号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１

月

１０

日（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四、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

Ａ

股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

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深市挂牌投票代码：

３６０８９８

２

、投票简称

深市挂牌股票简称：鞍钢投票

３

、投票起止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鞍钢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相关股东会议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依此类

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如下表：

议案 委托价格

总议案：表示对以下议案一至议案四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元

议案一、《关于本公司与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进行资产置换的议案》

１．００

元

议案二、《关于本公司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进行股权转让的议案》

２．００

元

议案三、《关于本公司托管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下属

部分公司股权的议案》

３．００

元

议案四、《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４．００

元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如果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

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

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

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

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Ａ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Ｂ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则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以后即可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

则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

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帐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帐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共有四项议案，如果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２

）

－８４１９１９２ ８４１７２７３

联系传真：（

０４１２

）

－６７２７７７２

联系地址：中国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千山西路

１

号

邮编：

１１４０１１

六、备查文件

１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人股东帐户：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第四十次董事会

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已审阅了公司提交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的议案及相

关材料。

经过审慎地调查，我们对本次会议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和关联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就上述议案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

交易遵循了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法定程序。

２

、 本次关联交易之交易价格均以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列示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 定价原则公平、合

理；本次关联交易在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所涉及的相关协议条款公平、合理；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未

来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３

、公司委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鞍钢冷轧钢板（莆田）有限公司、天津鞍钢天铁冷轧薄板有限公司、

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内贸整体资产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一家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其编制审计报告的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其

出具的审计报告合法有效。

４

、公司委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鞍钢冷轧钢板（莆田）有限公司、天津鞍钢天铁冷轧薄板有限公司、鞍钢集团国

际经济贸易公司内贸整体资产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

司是一家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评估机构，其编制评估报告的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合法有效。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第四十次董事会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签字：

李世俊 马国强 邝志杰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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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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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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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600163

证券简称：福建南纸 公告编号：

2012－036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临时董事会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

9:00

在福州山海大厦十

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亲自出席董事

9

人，公司监事

3

人，实到

3

人列席了会议，公司财务

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

董事长黄金镖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公司拥有的试验林场林木资产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的议案》

为盘活林木资产，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会议同意将公司拥有的试验林场林木资产通过产权交易

机构公开挂牌转让，转让的林木资产权证面积

9240

亩，由于荒山、荒地、被征用等原因，实际纳入评估范围

的面积为

8620

亩，账面原值

835.59

万元，经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值为

2450.18

万元，评

估资产增值

1614.59

万元，评估结果经福建省国资委评备

(2012)106

号备案核准，拟挂牌价为

2450.18

万元。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9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公司拥有的建阳林场竹洲村等部分林木资产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

的议案》

为盘活林木资产，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会议同意将公司拥有的建阳林场竹洲村等部分林木资产

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转让的林木资产权证面积

7085.8

亩（其中在建阳市麻沙镇竹洲村

1669.8

亩、童游镇新岭村

1375

亩、黄墩村

250

亩和武夷山市上梅乡荷墩村

1132

亩、星村镇黎前村

2659

亩），由于

个别小班火烧山等原因，实际纳入评估范围的面积为

5842

亩，账面原值

186.36

万元，部分权证为林权变更

通知书。 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评估值为

640.90

万元，评估资产增值

454.54

万元，评

估结果经福建省国资委评备

(2012)105

号备案核准，拟挂牌价为

740

万元。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9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095

证券简称：生意宝 公告编号：

2012-030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2

年

11

月

16

日，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发出了《关于召开

2012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该公告已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

告编号

2012-029

），定于

2012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一）上午

8:30

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2

年

11

月

20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股东杭州中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关于提议增加浙江网盛生意宝

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将《关于授权担保公司全权审批担保业务的

议案》增补为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第

2

项议案进行审议。 议案内容为：

公司拟与下属控股子公司宁波网盛大宗商品交易有限公司及浙江生意宝网络有限公司共同设立浙江网

盛担保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

"

担保公司

"

）。

担保公司拟开展融资性担保业务，主要担保对象为公司运营的大宗商品交易网的交易会员。主要目的为

更好的服务于会员，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现状，进一步促进公司会员的稳定发展，以利于公司经营发展和提

高整体竞争力。

为了使担保流程更加顺畅，方便担保业务开展，促进公司运营的大宗商品交易网交易周转，使公司整体

对会员的服务更加快捷、方便、具有可操作性，特授权担保公司全权负责所有会员担保业务的审批与管理，无

需再经过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审批，但是涉及关联关系的会员担保业务，仍需依照《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进行审批。

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 杭州中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78,975,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8.75%

。 该提案人的申请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经审核后认为，上述临时提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且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将上述议案列入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如下：

（一）《关于投资成立担保公司的议案》；

（二）《关于授权担保公司全权审批担保业务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事项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关于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债券分期偿还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公司及相关市场参与者：

为保护债券持有人利益，维护债券市场秩序，现就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交易系统办理债券分期偿还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本所债券分期偿还采取减少持仓的方式实施，如果发生债券分

期偿还，债券持有人持仓将会相应减少。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

竞价交易中，债券交易的申

报数量应当为

1

手或其整数倍

"

的规定，由于债券分期偿还后导致的债

券不足

1

手部分将同时全部偿还。

三、债券分期偿还权益登记日当天停止交易，并停止该债券对应的

出入库申报。

四、 本所会员和相关单位应当做好债券分期偿还业务的相关准备

工作。

五、债券分期偿还业务涉及的登记结算事项，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关于

2012

年成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告

成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

2012

年成都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将于

2012

年

11

月

22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市场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交易。 该债券证

券简称为

"12

蓉投控

"

，证券代码为

"122572"

。 债券上市后可进行质押

式回购，质押券申报和转回代码为

"104572"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关于

2012

年温岭市

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告

温岭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

2012

年温岭市国有资

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将于

2012

年

11

月

22

日起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市场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交易。 该

债券证券简称为

"12

温国投

"

，证券代码为

"122527"

。 债券上市后可进行

质押式回购，质押券申报和转回代码为

"104527"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